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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滨海新区、静海区、东丽区等地消费者协会相继调解

多起消费纠纷，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包括：消费者

陈女士等4人在“遇小满赣饭菜馆”被收取未提前告知的餐具费，

经调解后退还全部费用；李先生6岁孩子在温泉酒店亲子戏水区

因防滑垫铺设不全摔倒受伤，酒店在承担医疗费基础上，另赔偿护

理费等共计7400元；刘女士在艾克仕健身店通过会籍顾问办理年

卡后，因该顾问私吞款项被拒绝入店，消协调解后恢复其健身权

益；王女士购买打折衬衫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商家以“特价商品不

予‘三包’”为由拒绝退换，经认定“特价不退换”告示无效，最终成

功调换新衬衫。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人员介绍，纵观2025年的典型案

例，可以梳理出几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第一，虚假宣传的“套路升级”。从单纯的夸大宣

传，到“免费讲座+眼见为实+口头承诺”的组合拳，针

对老年人的诱导消费更加隐蔽。应对之道是让承诺

“留痕”，重要约定写入书面合同，不轻信“亲眼所见”。

第二，预付式消费的“规则重构”。随着2025年预

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的施行，“概不退款”等霸王条款的

法律效力正在被瓦解。应对之道是预付消费需签订书

面合同，重点关注违约责任条款，分清“定金”与“订

金”，明白单方毁约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售后服务的“门槛之争”。从汽车保养到吊

牌遗失，再到未成年人消费，经营者设置的各种“维权

门槛”正在被一一厘清。应对之道是保留好合同、票

据、聊天记录等证据，购买收据是基本的维权凭证，对

于商家设置的“额外门槛”，要学会说“不”。

以上典型案例涉及的金额不大，但每一个数字背

后，都是普通消费者的一次维权博弈。消费维权从来不是一件轻

松的事，它需要时间、精力，需要懂一点法律，需要有理有据地交

涉，有时还需要一点“较真儿”的勇气。2026年，天津市消协系统

将持续关注老年人消费、预付式消费、新兴消费模式等重点领域，

推动经营者诚信自律，引导消费者理性维权。消费维权无小事，每

一个案例都关乎百姓切身利益。而对消费者来说，每一次维权，都

是一次对消费环境的净化。

保留好证据，遇纠纷及时投诉，不轻信口头承诺，不放过霸王

条款——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正是推动消费环境改善的力量。

让承诺有回声，让规则有力量，让消费更放心，这不仅是消协的目

标，也是每一位消费者的期待。

2025年消费维权的三个新动向

■记者 韩爱青

那些听起来太美的承诺，

为何总是变卦？

那些写在纸上的条款，

究竟保护了谁？

那些本该兑现的售后承诺，

为何总要“过五关斩六将”？

虚假宣传问题占比

21.34%

8445件

售后服务问题占比26.09%

消费投诉
透支信任

老年人消费
预付式消费 新兴消费模式……

格式条款护了谁？

承诺何以变卦？

门槛谁来定？

案例“概不退款”无理 单方毁约有责

2024年12月，祁女士在静海区一家游泳馆为孩子报名游泳课，
交了1500元。寒假来临，孩子要么回老家，要么被各种补习班占满，
那1500元的游泳课始终没能上成。2025年4月，祁女士找到游泳
馆：“一节课都没上，能不能退钱？”

前台人员回答：“办卡的时候没看须知吗？上面写着呢，一旦
售出概不退款。您可以自己联系其他家长，把课转出去。”

协商不成，祁女士投诉到静海区消费者协会。
游泳馆负责人表示，开课后卡内费用无法退还这是“行规”，并

强调“已经支付了员工预付款提成，无法要回”。消协工作人员拿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2025年5月施行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您看，司法解释第九条明确写了，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或
者请求返还预付款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您那个‘概不退款’，正好

在无效范围内。”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祁女士单方解约，承担20%的违
约责任，支付300元违约金，游泳馆退还1200元。

这起案件有两点值得深思。一是消费者单方毁约是否要担责？静
海区消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答案是肯定的。祁女士因自身原因不能
上课，属于违约行为，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所以调解时支持经营者扣除
20%违约金。二是“概不退款”这类条款是否有效？答案是否定的。法
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允许经营者用格式条款“一刀切”地排除
消费者的退款权利。但现实中，大量经营者仍然把这些无效条款写在
合同里，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让其“知难而退”。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施行的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首次以司法
解释形式明确了这类条款的无效性。这意味着，今后消费者遇到“概不
退款”的“行规”，可以更有底气地说“不”。当“行规”遇上司法解释，当
“概不退款”撞上“格式条款无效”，预付式消费的“游戏规则”正在被重
写。但对普通消费者而言，面对密密麻麻的合同条款，谁能在签约时就
识别出哪些是“霸王条款”？

案例一 购货退款变“代售”

2025年5月，杨大爷和老伴儿连续一个月参加
东丽区“悦购家”超市举办的免费健康讲座。每天早
上，他们和其他几十位老年人一起，听“专家”讲养生
知识，结束时能领到小礼品。

在讲座上，讲师极力推销一款虫草胶囊，并附赠
蜂蜜。讲师当场承诺：“今天交钱购买，过几天钱全
额退还，商品免费拿。”杨大爷看到现场有人交钱购
买后很快拿到了退款，便逐渐打消了顾虑。最终，他
和老伴儿凑了9300多元，购买了三份虫草胶囊。

事后，杨大爷拿着收据要求退款。此时，讲师的
说法变了：“这次活动规则不一样，不能直接退钱。
我们帮你代售，等三份胶囊卖出去，钱就退给你。”杨
大爷不再听信解释，直接向东丽区消费者协会投诉。
“悦购家”超市起初态度强硬：“买卖自愿，他又

没被绑着交钱，后来也同意代售了，我们有什么错？”
东丽区消协工作人员表示，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
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
能以免费为诱饵诱导销售。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杨
大爷保留一份虫草胶囊，经营者退还6100元。

市民侯女士向记者反映，她也有过类似遭遇。参
加一次工业游时，她被拉到一个蜂蜜工厂，目睹了同
样的“套路”：第一步，用免费讲座和小礼品吸引老年
人；第二步，有人员现场购买并当场拿到退款；第三
步，口头承诺“全额退款”，但不留任何书面凭证；第四
步，等她购买了产品要求退款时，规则却变了。

消协工作人员表示，“悦购家”超市在前期宣传
中，向消费者承诺交款购买商品后可获得退款，相当
于免费得商品，事后却拒绝履行承诺，并以“商品已交
由代售，需售出后方可退款”等理由推脱。该行为不仅
违反了与消费者的约定，也涉嫌以虚假或引人误解的

宣传方式诱导消费，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
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要增强防范意识，警惕各类消费
陷阱，谨慎参加以“免费健康讲座”“免费体验”“免费旅
游”等形式进行的商业推广活动，避免被“洗脑”式宣传
诱导而冲动消费。

案例二 拒退“意向金”显失公平

同样是口头承诺引发的纠纷，程女士的遭遇则发
生在售楼处。2025年1月，她在选购商品房时，销售员
热情地推荐合作方天津凡本装饰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的
装修服务：“姐，您要是定下这套房，装修也一起考虑
呗。现在交2万元意向金，以后不装修随时退，没任何
损失。”

程女士心动了。她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又签了

一份装修意向金协议，交了2万元。当时销售员
催着她签字，她没细看协议内容。

一个月后，程女士和装修公司谈具体方案，对方提
出的付款方式让她难以接受：首期60%，中期40%，完
工前就要付清全款。程女士提出解除意向，要求退还
2万元。这时，装修公司拿出了那份协议，指着其中一
行小字：“如未在约定时间内签订装修合同，意向金作
为违约金扣除，不予退还。”程女士蒙了：“销售员明明
说随时退的啊！”

东丽区消费者协会调查发现，销售员的“随时退”
承诺确有其事，但协议中的“不予退款”条款签约时无
人提醒。口头承诺也是有效约定，对经营者具有约束
力；而格式条款中“不予退款”的内容，未以显著方式提
请消费者注意，排除了消费者主要权利，依法无效。最
终，2万元全额退还。

消协工作人员表示，口头承诺不是“空头支票”，对
经营者具有法律约束力。但问题在于，消费者往往难
以证明“谁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若承诺只停留在口
头，维权就变成了“口说无凭”的困局。当“免费”成为
诱饵，“承诺”变成话术，消费者该如何筑牢防线？答案
是对于“免费”“返款”“随时退”等重要承诺，务必要求
写入书面合同，让承诺留痕。

汽车篇 在外保养不是免除“三包”理由

王先生购买了一辆广汽埃安Y Plus汽车。车
辆左前轮轴承出现故障后，他将车送至天津中北埃
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汽埃安中北
4S店）检查，认为车辆尚在“三包”有效期内，应享受
免费维修服务。然而，4S店售后人员在查阅保养记
录后表示，因该车此前曾在外面的店保养，不符合厂
家规定的保修条件，故拒绝提供免费维修。

对此，王先生提出异议，认为车辆在外保养与轴
承故障并无直接关联，要求广汽埃安中北4S店履行
“三包”售后义务，为其免费更换左前轮轴承。

针对此纠纷，王先生向西青区消费者协会投
诉。消协介入调查后认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
制或变相强制指定维修经营者，只要车主的保养符
合相关规定，经营者的“三包”责任就不应被免除。
经调解，广汽埃安中北4S店最终为王先生免费更换
了故障轴承。

家居篇 吊牌遗失就能免除“三包”？

买皮质沙发，本是件提升家居幸福感的事儿。
可宁河区的郑先生，却因为这套沙发“破了皮”，平添
了几分烦扰。他在宁河区吾优家居装饰城购买的皮

质沙发，还在保修期内，表面就出现了爆皮。这

本该是商家负责维修的事，却在申请时卡了壳。经营
者给出的理由很直接：保修得有“凭证”——当初的沙
发吊牌，上面有二维码，没有它，维修流程就走不通。
偏偏，郑先生已将吊牌丢弃。

眼看要自掏腰包，2025年11月15日，郑先生将问
题反映给了宁河区消费者协会。消协介入后，面对经
营者的“无吊牌不维修”的坚持，给出了不同的看法：郑
先生虽丢了吊牌，但手里攥着购买收据，上面白纸黑
字，既能证明交易事实，也能锁定仍在保修期内。收据
本身就是最直接的“保修凭证”。一番调解下，经营者
最终同意为郑先生提供免费维修。

未成年人篇 向13岁少年售卖手机 交易无效

2025年，一名13岁少年走进天津星游科技有限公司
滨海新区第二分公司，掏出2899元压岁钱，买了一部手

机。店员没有多问，开单、收款、拆封、激活，一气呵成。
事后，孩子的母亲孙女士冲进店里：“我孩子才13

岁，花这么多钱买手机，你们问都不问家长一声？”她要
求退货退款，商家表示，手机已经拆封，不能退。孙女
士就此事投诉到滨海新区消费者协会杭州道所分会。
消协工作人员调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七条
至第十九条：“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
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工作人员解释，13岁少
年独自购买2899元手机，明显超出了其年龄、智力相
适应的范围，家长不追认，这笔交易就不成立。最终，
双方和解：消费者退还手机，经营者退还2800元（扣除
已使用的99元代金券）。

三起案件，三个行业，三个“门槛”。汽车4S店设
的“门槛”是“必须在店保养”，家居卖场设的“门槛”是

“必须保留吊牌”，电子产品商家设的“门槛”叫“拆封不
退”。这些“门槛”看似各有理由，但指向同一个问题：
售后服务的“入门条件”，到底该由谁来定？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三包”
规定明确，经营者不得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保养企业，
更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承担“三包”责任，除非能证明故
障与外部保养有因果关系。吊牌只是商品的附属物，
购买收据才是基本的维权凭证，经营者不能随意增设
条件。未成年人消费，商家负有审慎注意义务，对明显
超出其年龄、智力适应范围的交易，应当主动询问或要
求监护人陪同。

当维权需要“凭证”时，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效凭
证”？当经营者随意设置“门槛”时，谁来为这些“门槛”
“把关”？当未成年人拿着压岁钱独自消费时，商家的
“来者不拒”该不该受到约束？

“交钱后全额退款，商品免费
拿”——这样的承诺，您信吗？我
市消费者杨大爷信了。他花了
9300 元，换来的却是商家一句
“只能代售，卖出再退”。这并非
孤例。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最新发
布的2025年消费维权数据显示，
全年共受理投诉8445件，其中售
后服务问题占比26.09%，虚假宣
传问题占比21.34%，两类合计占
据投诉总量的近半数。
数字背后，是普通消费者跳

进的一个个“坑”。天津市消费者
协会从全年投诉中梳理出典型案
例，试图追问三个核心问题——

消费维权

2025年
受理投诉


